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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清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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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清理法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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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清法-廢棄物定義

第2條規定

◆本法所稱廢棄物，指下列能以搬動方式移動之固態或液態物質或物品：

➢被拋棄者。
➢減失原效用、被放棄原效用、不具效用或效用不明者。
➢於營建、製造、加工、修理、販賣、使用過程所產生目的以外之產物。
➢製程產出物不具可行之利用技術或不具市場經濟價值者。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前項廢棄物，分下列二種：

➢一般廢棄物：指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

➢事業廢棄物：指事業活動產生非屬其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包括有

害事業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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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之1條規定

◆事業產出物，有下列情形之一，不論原有性質為何，皆為廢棄物：

➢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已失市場經濟價值，且有棄置或污染環境、危

害人體健康之虞者。

➢違法貯存或利用，有棄置或污染環境之虞者。

➢再利用產品未依本法規定使用，有棄置或污染環境之虞者。

廢棄物清理法

廢清法詳細條文可上環境部主管法規共用系統查詢

廢清法-廢棄物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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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定義

106年6月2日環署廢字第1060040650號函

◆依新修正公布廢棄物清理法第2條第2項第1款規定，事業員工生活產生之
廢棄物屬一般廢棄物，係指事業員工於生產製程場所及營業活動場所以外
所產生的廢棄物。

➢事業員工生活場所：指員工辦公室（含管理室、警衛室等）、員工休息

室、員工宿舍及供員工使用的員工餐廳、員工休閒中心（含健身房）或

員工活動中心等，主要是事業提供其員工生活使用為主，其產生之廢棄

物屬於一般廢棄物。

➢無法區別其事業員工生活產生的廢棄物與營業活動產生的廢棄物時，該

類廢棄物依事業廢棄物相關規定辦理。

➢事業化糞池共同收集之水肥-一般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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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廢棄物之清理方式（第28條）

◆事業委託清理之相當注意義務認定準則（第30條）

◆指定公告事業（第31條）

➢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
➢網路申報廢棄物清理流向
➢清運機具裝置即時追蹤系統(GPS)

◆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管理辦法（第31條）

◆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36條）

廢清法-事業廢棄物之清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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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廢棄物委託規定

追蹤轄內廢棄物流向，
並辦理稽查、處分工作

1. 掌握全國廢棄物申報資料控管廢棄物流向
2. 建置自動化資料勾稽功能
3. 維護系統正常運作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再利用機構管理
掌握產品用途/流向

事業機構

聯單申報

GPS

IWR&MS

銷售

產品 使用者妥善使用

各部會產品申報系統



事業廢棄物管理架構及廢棄物清理法壹

9

◆事業廢棄物之清理，應由事業廢棄物產生源委託經主管機關許可清除、

處理該類廢棄物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

◆事業廢棄物之清理，應由事業廢棄物產源依上述廢清法規定委託合法

清除、處理機構，並依實際委託情形與受託者簽訂清除、處理契約書，

方屬合於規定。

廢清法-事業廢棄物委託規定

第28條第1項第3款第1目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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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業委託清理其廢棄物，應與受託人就該廢棄物負連帶清理責任。如

受託者未妥善清理，且委託事業未盡相當注意義務者，委託事業應與

受託者就該廢棄物負連帶清理及環境改善責任。

◆ 前項委託事業之相當注意義務之認定要件、注意事項、管理措施及其

他相關事項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廢清法-事業應負擔之責任

第30條規定

詳細條文可上環境部主管法規共用系統查詢

事業委託清理之相當注意義務認定準則
(110.2.23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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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委託清理之相當注意義務認定準則

修法前

修法後

產源事業

公民營清除處理機構

未盡相當

注意義務
連帶環境
改善責任

妥善處理
紀錄文件 清理責任

連帶清理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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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具及上網申報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送地方主管機關審查核准後，始得營運。

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變更時亦同。

◆以網路傳輸方式，向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申報其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

處理、再利用、輸出、輸入、過境或轉口情形。

◆指定公告之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應裝設即時追蹤系統，並維持正常運作。

廢清法-指定公告事業

第31條規定

➢ (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管理辦法)

指定公告之事業應辦理事項：

➢ (應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
清除、處理、再利用、輸出及輸入情形之事業)

➢ (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 貯存、清
除、處理、再利用、輸出及輸入情形之申報格
式、項目、內容及頻率)

➢ (應裝置即時追蹤系統之清運機具及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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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清法-指定公告事業(廢清書)

◆廢清法賦予產源責任

要求產源提報廢清書，了解其原物料、製程及產品等資料，以掌握事
業廢棄物種類、數量、貯存及清理情形：

設立階段 營運階段 停止營運階段 停止營運階段營運階段設立階段

◼ 依實際營運情形，

辦理廢清書變更或

異動

◼ 妥善貯存、清理廢

棄物，並辦理網路

申報

◼ 關廠停歇業前掌
握廠內廢棄物情
形

◼ 廢棄物清理完妥
後，始得解除列
管

◼ 規劃廢棄物貯存

清理方式

◼ 提報廢清書，經

審查核准後始得

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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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事業

⚫ 所統包或單獨承攬之工程為繳交空氣污染防制費之營建工程，興建工程
面積達五百平方公尺以上或工程合約經費為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者。

⚫ 對領有拆除執照之建築物進行拆除工程，且繳交空氣污染防制費之拆除
工程者。

⚫ 統包或單獨承攬之工程係屬道路工程、隧道工程、橋樑工程及管線開挖
工程者，得免依規定辦理列管事宜。

列管事業

非列管事業

應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產出、貯存及遞送三聯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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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填報檢具作業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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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出情形申報功能

⚫ 應於每月月底前，連線申報前月影響廢棄物產出之主要原物料使用量及主要
產品產量或營運狀況資料、事業廢棄物產出之種類及描述、數量、再生資源
項目、數量等資料。

⚫ 如無產出廢棄物時，亦應連線申報無產出廢棄物狀況。

⚫ 如係新設事業尚未營運無產出廢棄物亦應連線申報無產出廢棄物狀況。

若事業於廢清書填報產出之廢棄物為10項，而某月僅產出8項

廢棄物，那其於下月底申報該月產出情形時，只需申報該8項

廢棄物產出情形即可，不需將未產出之2項廢棄物上網申報為0。

另若某月10項廢棄物皆無產出，只需上網申報無產出廢棄物，
(按「無產出廢棄物」鍵)即可，不用逐一申報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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貯存情形申報功能

➢ 應於每月五日前連線申報其前月月底廢棄物貯存於廠內之貯存情形資料。

➢ 廢棄物清除至相同法人所屬其他分廠或廠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地點貯存，應依公

告事項二、(三) 、 1規定連線申報廠外貯存情形，並應比照本公告事業將廢棄物

清除至處理者之申報規定，連線申報廠外貯存遞送三聯單，而清除、貯存者亦應

比照本公告清除、處理者申報規定，連線申報接收廢棄物清除、貯存情形。其連

線申報廢棄物清運情形，得依應裝置即時追蹤系統之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及其規

定，於現場以刷取遞送聯單上之條碼確認接收廢棄物。

若事業於廢清書填報之廢棄物為10項，而某月僅貯存8項廢棄物，

那其於下月5日前申報該月貯存情形時，只需申報該8項廢棄物

貯存情形即可，不需將未貯存之2項廢棄物上網申報為0。另若

某月10 項廢棄物皆無貯存，則需申報「本月無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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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送聯單申報功能(事業)

➢ 清除前申報：

➢ 廠內自行處理、再利用申報：

廢棄物清除、處理、再利用規定

廠內自行處理、再利用者，應於處理、再利用完成後一日內，連線申報自行處
理、再利用之廢棄物種類及描述、數量等資料；事業合併處理、再利用相同法
人所屬其他分廠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者，應於收受後一日內及處理、再利用完
成後一日內，連線申報廢棄物實際收受日期時間、清除者至處理、再利用廠實
際清運機具車(船)號、實際收受重量、處理或再利用方式、處理或再利用完成日
期時間、再利用產品名稱、數量及最終處置方式等資料。

清除其產生之廢棄物至事業以外，應於廢棄物清除出廠前連線申報清運廢棄物之
日期時間、機具車(船)號、種類及描述、數量及清除、處理、再利用或輸出等資
料。若前開申報資料與實際不符，應自廢棄物清除出廠後一日內連線補正申報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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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日上網確認聯單內容：

➢ 廢棄物跨島清理：

➢ 事業主動查詢廢棄物處理情形：

指定公告事業在廢棄物清除出廠後四日內，應連線上網確認申報聯單內容是否與清除者實際清

運與處理、再利用、輸出者收受狀況相符，如經確認無誤或逾時，則該筆聯單不得再作任何修

正。但如發現受委託之清除、處理、再利用、輸出者所申報之資料與實際狀況不符或尚未申報，

則應自連線上網確認申報聯單內容不符起一日內要求清除、處理、再利用、輸出者連線補正申

報資料及再次連線上網確認申報聯單內容相符。

產出廢棄物如屬跨島進行清除、處理、再利用、輸出，因受廢棄物清運船期影響，不受應於四

日內連線上網確認申報聯單內容之時間限制。

指定公告事業於廢棄物清運後三十五日內，應主動連線查詢清除、處理、再利用情形（廢棄物

輸出境外處理除外）。若該批事業廢棄物尚未清除、處理、再利用作業完畢，應主動追查其流

向並向事業廢棄物產源所在地主管機關報備。

遞送聯單申報功能(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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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所規範之各相關機構除須依連線申報作業規定辦理外，亦應將網路申報之
清除、處理、再利用或輸出資料列印出一式三份遞送聯單。遞送三聯單經清除者
簽收後，一份由事業自行存查，另兩份應隨同廢棄物由清除者於二日內送交處理
、再利用或輸出者簽收，清除者保存一份，由廢棄物處理、再利用或輸出者存查
一份。如適逢假日得順延至次一工作日簽收。

➢ 清除者清運廢食用油，不受二日內送交清除、處理、再利用或輸出者簽收之時間
限制。惟各相關機構仍應將網路申報之清除、處理、再利用或輸出資料列印出遞
送聯單，經彼此簽收後，隨同廢食用油送交下一清除、處理、再利用或輸出者簽
收，指定之公告事業及清除、處理、再利用或輸出者各自保存一份。

➢ 遞送聯單資料應自行保存三年以供查核。

三聯單遞送方式與保存年限

遞送聯單申報功能(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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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送聯單申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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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送聯單申報功能(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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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機構常見違規罰則

廢棄物清理法-第52條

◆ 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一般事業廢棄物，違反第二十八條第一項、

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五項、第三十四條、第三十六條第一項、第三十

九條規定或依第二十九條第二項、第三十九條之一第二項所定管理辦法

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

成改善者，按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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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機構常見違規罰則

廢棄物清理法-第53條

◆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

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停工或停

業：
一. 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有害事業廢棄物違反第二十八條第一

項、第七項、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五項、第三十四條、第三十

九條規定或依第二十九條第二項、第三十九條之一第二項所定管

理辦法。

二. 貯存、清除或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違反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規定。

三. 輸入、輸出、過境、轉口廢棄物違反第三十八條第一項至第五項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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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利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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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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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營建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規定
廢棄物種類 廢棄物代碼 再利用用途

廢木材（板、屑） R-0701

紙漿原料、製紙原料添加料、吸油材料、木製品原料、建材、活性
碳原料、電木粉原料、原子碳原料、有機質肥料原料（限不含經油
漆、防腐劑處理之廢木材、板、屑）、有機質栽培介質原料（限不
含經油漆、防腐劑處理之廢木材、板、屑）、燃料原料或燃料

廢橡膠 R-0301
水泥製品（限混凝土地磚、空心磚、緣石）原料、地磚原料、瀝青
混凝土原料、橡膠粉（粒）原料、再生膠原料、再生油品原料、液
化石油氣原料、碳煙（碳黑）原料、或輔助燃料

營建混合物 R-0503
營建剩餘土石方、營建工程材料、非農業用地工程填地及道路工程
級配料、非農業用地工程填地材料、混凝土粒料及建材原料、混凝
土添加材料、磚瓦原料或水泥生料

廢水泥板、廢纖維水泥板、廢纖
維強化水泥板（含矽酸鈣板）

R-0410
水泥板、纖維水泥板、纖維強化水泥板（含矽酸鈣板）、再生纖維
水泥板、隔熱混凝土用輕質粒料或卜特蘭水泥

廢石膏板 R-0411 石膏製品原料、水泥原料

廢高壓蒸氣養護輕質氣泡混凝土
磚、廢高壓蒸氣養護輕質氣泡混
凝土嵌板

R-0412
高壓蒸氣養護輕質氣泡混凝土磚製品、高壓蒸氣養護輕質氣泡混凝
土嵌板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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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合格清除處理及再利用機構查詢及辨識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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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及辨識清運車輛外觀

➢ 步驟1：登入環境部資源循環署「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理資訊系統」/公開查詢

/許可資料查詢/公民營清除處理許可證

(網址： https://waste1.moenv.gov.tw/Grant/GS-UC60/QryGrantData.aspx)。

➢ 步驟2：於『機構種類』欄位選擇清除機構或處理機構（備註：清除機構指從

事廢棄物收集及運輸；處理機構指從事廢棄物處理作業）

➢ 步驟3：於『廢棄物代碼（細碼）』欄位鍵入”例如D-0599 (土木或建築廢棄

物混合物) ”，按『開始查詢』鍵，即可查詢合法清除或處理機構相關資訊。

車身側邊及車尾標示機構名稱、電話、
許可證字號及車牌號碼

https://waste.epa.gov.tw/


合格清除處理及再利用機構查詢及辨識伍 廢棄物處理費用查詢

➢ 步驟1：環境部資源循環署「清除處理構服務管理資訊系統」

( 網址：https://wcds.moenv.gov.tw/WCDS/default.aspx )

➢ 步驟2：點選網頁中「廢棄物處理費用查詢」。

➢ 步驟3：於『廢棄物代碼名稱』欄位，輸入廢棄物代碼如:

D-0599(土木或建築廢棄物混合物)，按查詢，即可知各處理廠廢棄物

之處理費用(不含清除費用)。

輸入廢棄物代碼按查詢，
即可得知各處理廠廢棄物
之處理費用

31

1

2

3

查詢3步驟

https://wcds.moenv.gov.tw/WCD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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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再利用機構查詢

查詢合法再利用機構

2.輸入廢棄物代碼，
例如：R-0503營建混合物

搜尋環境部資源循環署
網址:https://www.reca.gov.tw/

1.點選頁面下方再利用業者
或點選頁面下方QR CODE查詢



簡 報 結 束
敬 請 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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